浙江省科学技术厅关于做好2012年度省科技成果转化奖推荐工作的通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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各有关单位：

为做好2012年度省科技成果转化奖的推荐工作，根据《浙江省科技成果转化奖励办法》的有关规定，现将有关事宜通知如下：

一、推荐要求

1．请按照《浙江省科技成果转化奖励办法》的相关要求进行推荐。

推荐的省科技成果转化奖候选项目，应当是在我省范围内、由我省企事业单位牵头组织实施、已成功实现成果转化和产业化并取得明显经济社会效益的项目。转化的科技成果可来源于国内外各类机构、组织和个人，成果转让的手续和合同应真实、有效、合法、完备。

推荐的省科技成果转化奖候选人，应当是在我省科技成果转移、转化、推广方面作出突出成绩的人员。

2．本单位自主创新成果在单位内部实施转化和产业化的项目不得推荐省科技成果转化奖候选项目。已获省科学技术奖的项目不得推荐省科技成果转化奖候选项目。

政府部门不得作为省科技成果转化奖候选单位。政府公务人员不得推荐省科技成果转化奖候选人。

同一候选项目、同一候选人不得多渠道重复推荐申报。

涉及国防和国家安全的专用项目不在推荐之列。军民通用项目，可以推荐。

存在知识产权纠纷或完成单位、完成人员署名纠纷的项目不得推荐。推荐项目的真实性由项目申报者负法律责任，推荐单位负责把关审核。

3．实行限额推荐。请各推荐单位严格按照下达的名额择优推荐省科技成果转化奖候选项目和候选人，超出名额不予受理。

二、推荐材料

省科技成果转化奖候选项目的申报推荐材料包括：

（一）省科技成果转化奖候选项目推荐书；

（二）有关附件。

省科技成果转化奖候选人的申报推荐材料包括：

（一）省科技成果转化奖候选人推荐书；

（二）候选人在科技成果转化中取得突出成绩的有关证明材料。

推荐单位对每个推荐候选项目和每个推荐候选人须上报推荐书1式15份（并提交电子版），相关附件材料各1份，同时报送推荐汇总表（一式一份）。推荐编号请参照浙江省科学技术奖励项目编号填写。推荐单位必须在推荐书首页上写明推荐意见及建议奖励等级，盖上推荐单位印章（不得另加封面）。

推荐经济效益明显的候选项目应事先进行审计，提交具备资质的审计机构出具的符合省科技成果转化奖评审要求的审计报告。社会效益明显的候选项目由行业归口管理部门出具社会效益证明。申报单位自己出具的证明，不作为评奖依据。各种新闻媒体宣传报道及个人信函的评价不得作为科学技术评价证明。

所有申报推荐材料评审结束后统一处理，概不退还。

省科技成果转化奖励项目不收评审费。

三、受理时间

截止时间为2013年1月31日，请各推荐单位及时报送推荐材料，逾期一律不予受理。

四、材料受理地点

浙江省科技开发中心（地址：杭州市黄姑山路9号天科大厦502室，邮编：310012），联系电话：0571-89986571 郭亮玺。

省科技厅奖励工作咨询电话：0571-87054041周剑。


